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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T08

城镇“三无”人员
今年起生活将无忧
每人每月将按城市低保的 150% 实行分类施保
本报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任佳

聊城市民政局、市
财政局日前联合发出
通知，决定建立完善聊
城市城镇“三无”人员
政府供养保障机制，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提
高分散供养城镇“三
无”人员补助水平，让
城镇“三无”人员生活
无忧。

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提
出书面申请

↓

↓
符合供养条件的，及时办理相

关供养手续；
不符合供养条件的，书面说明

理由，由社区居委会送达申请人

社区居委会进行初审后上报

多种方式供养让“三无”人员自选

城镇“三无”人员，是指城
镇户籍，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或扶养义
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或扶养
义务人，但法定义务人是无赡
养或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
人。主要为年满 60 周岁以上
的老年人或年满 18 周岁以上

60 周岁以下的残疾人，包括精
神和智力残疾人。生活来源不
包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金、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收入、
高龄补贴收入及其他政府性
生活补助收入。

“三无”人员政府供养保
障机制确定了 5 个原则，供养

对象可自主选择。五个原则分
别是，政府主导原则，即强化
政府的主体责任，所需供养资
金以财政投入为主，纳入各级
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属地管
理原则，即各县(市)区(含经济
开发区)分别负责辖区内城镇

“三无”人员的供养保障工作。

本人自愿原则，即充分尊重个
人意愿，由供养对象自主选择
供养方式。公平公开原则，即
要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民主评
议张榜公示。保障水平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即
建立供养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享受政府供养待遇将取消低保

按照规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对分散供养的城镇

“三无”人员，按照不低于当地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 150% 实行分类施保。所需
资金按原渠道从最低生活保
障资金中列支，现行标准高于
此标准的予以保留。

在政府主办的社会福利机
构集中供养的城镇“三无”人
员，由所在福利机构提供相应
的生活照料。城镇“三无”人员
在民办福利机构生活的，由当
地民政部门、财政部门按照公
办福利机构人员供养标准，将
资金拨付其所在的福利机构。

坚持集中供养和分散供
养相结合，以集中供养为主。
市社会福利院和各县(市)区的
社会福利中心承担集中供养
任务。原则上，市区城镇“三
无”人员在市社会福利院集中
供养，其他城镇“三无”人员在
户籍所在地的社会福利中心

集中供养。
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由

其户籍所在县(市)区财政负
担。市社会福利院原供养人员
的供养经费继续由市财政负
担。供养对象从享受政府供养
待遇的当月起，不再享受城市
低保待遇。

将提供吃住医葬等

多方面保障

聊城市资助城镇“三无”人员参加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供养对象参保所需
个人缴费部分和大病个人难以承担部分，
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

1 月 1 日起，将对社会散居城镇“三
无”人员，按身体状况分为自理、半自
理、不能自理三个档次，由东昌府区民政
部门委托社会评估组织进行评估，制定每
人每月不低于 1 0 小时、 2 0 小时、 3 0 小
时的服务标准，由市政府统一向社会中介
服务组织购买助餐、助洁、助行、助医等
基本生活照料服务。同时，加强城镇“三
无”人员情感慰藉和心理疏导工作。

城镇“三无”人员的丧事料理本着
“尊严离世、文明节俭”的原则进行。分
散供养的城镇“三无”人员，其丧事由其
生前所在街道、社区居委会料理。机构集
中供养的城镇“三无”人员，其丧事由其
生前所在机构料理。所需经费从城镇“三
无”人员供养经费中解决。

通知要求，要依法保障城市“三无”
人员的财产权益。对集中供养对象个人的
房产和其他财产，在征得本人同意的前提
下，交由供养机构代管。供养人员个人财
产的经营性收入及在征地拆迁中获取的拆
迁补偿款，应优先用于补偿其供养费用支
出，补偿供养费用支出后的剩余部分由本
人支配。

城镇“三无”人员

政府供养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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